











	第一章总则
	第一条为规范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秘书的工作职责和程序，促使董事会秘书更好
	第二条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为公司与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的联
	第三条董事会秘书对公司和董事会负责。
	第四条公司董事会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同时，聘任一名证券事务代表，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。
	第五条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均应遵守本细则的规定。

	第二章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、聘任及解聘
	第六条董事会秘书由总经理提名，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
	第七条董事会秘书可以由专职人员担任，也可以由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担任。
	第八条董事会秘书、证券事务代表在受聘前，应当取得深交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。
	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担任董事会秘书：
	第十条公司应当在原任董事会秘书离职后三个月内聘任董事会秘书。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，董事会应当指定一名董事或者
	第十一条在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，由证券事务代表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职责，在此期间，并不当然免除董事会秘书对
	第十二条董事会秘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司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解聘董事会秘书：
	第十三条公司解聘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充分理由，不得无故将其解聘。
	第十四条公司应当在聘任董事会秘书时与其签订保密协议，要求其承诺在任职期间以及在离任后持续履行保密义务直至有关

	第三章董事会秘书的职责
	第十五条董事会秘书对公司和董事会负责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	第十六条董事会秘书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为履行职责有权参加相关会议，查阅有关文件，了解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等情况

	第四章附则
	第十七条本细则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改。
	第十八条本细则未尽事宜，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执行。本细则与法律、法规、
	第十九条本细则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


